
后勤服总公司

运输服务中心目标管理实施办法
为深化后勤改革，加强学校公务用车管理，提高公务运输效率与服务质量，提升运输中心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   一、操作原则

   1、节约资金，整合资源原则；
   2、学校有利，后勤发展原则；

   3、人、财、物明确，责、权、利相符原则；

   4、实事求是，推进改革原则。
   二、实施目标
   推动并扶持运输中心建立分类核定、单车核算、目标管理的运行管理模式。

   三、具体内容
 1、关于中心现有车辆
   大客车：依据其使用用途，划分和确定经费承包额，即：

  （1）接送学校职工上下班所发生的油费由学校承担；
  （2）全年车辆保险由学校承担；

  （3）外租大客车接送班费用由学校承担，标准按与其所签定的合同执行；
（4）职工班车费仍执行现标准，由运输中心直接向承车人员收取，收取后由中心统一支配使用。

此外，学校原则不再承担大客车的其它费用，完全依靠中心车辆运营收入自行承担；各部门若有公务需求，所用车辆按《关于规范校内公务用车管理的通知》执行。

小型车：学校原则不再承担费用，完全依靠车辆运营收入支付各项费用，即车辆耗油、保险、维修及年检等费。中心实行单车核算的运营模式，具体管理及收费标准依照《关于规范校内公务用车管理的通知》执行。
2、关于中心现有职工
学校暂全额承担中心现有职工的工资。今后，若有新增，视情况而定，若属学校安置的正式编制职工，工资由学校承担，中心自行增加的临时用工，原则由中心自已承担。

正式职工其它待遇，等同学校其他同条件人员，若遇校内或上级政策性调整工资，学校承担。
中心人员工资暂由学校代为发放，人员日常考勤和管理，仍按学校行政管理规定执行。

3、关于中心占有资产

在明确学校产权并做好登记的前提下，使用权归运输中心，学校不收取资源占用费，以此作为学校对中心改革的扶持。中心要全力做好拥有资产的日常管理与维护，所需费用中心自行承担。

4、关于运行方式
财务处为运输中心建立专门帐户，学校将应承担的经费核准后划入该帐户，也可将经费拨入总公司，由总公司（运输中心）据实包干使用。此帐户也作为运输中心运营收入与支出的结算依据，具体程序按《学校公务用车暂行办法》执行。
四、收益分配

   每年年末，运输中心根据全年的运营收益，与财务处进行一次结算。若有净收益（利润），则按3：4：3的比例进行分配，即30%上缴学校，40%作为发展资金上交总公司，30%归运输中心使用；若运营出现亏损，总公司要据实分析，认真总结，并形成详细的文字报告，报改革领导小组审核，领导小组将根据亏损原因，形成结论。
五、相关规定

   1、本办法只针对运输中心现有情况，若今后新增车辆，再行商定。

   2、若运输中心现有的车辆达到报废期限的，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。
   3、运行中若出现特殊情况，需学校解决的，运输中心以文字报告形式提出，报学校领导研究审定。

4、改革后，学校将依据中心收益的逐年积累，适时确定中心自已所承担的经费比例。

5、本方案从2011年5月1日起执行，试行期一年。

